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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度贵州省知识产权保护后补助项目
申报指南


一、地理标志用标企业资项助目
二、涉外维权资助项目
三、地理标志示范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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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度贵州省地理标志用标企业资项助目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符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
（二）申报人为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所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在我省范围内，且无违法违规行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目中无记录，无其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形。
（三）资助事项时间范围：2026年10月9日至2027年11月30日。
二、资助标准
根据《办法》规定，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市场主体进行资助。2027年按申请先后顺序资助60家用标企业，每家资助 5000 元。
三、申报材料
申报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用标资助的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贵州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用标资助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
（三）开户行许可证；
（四）信用承诺书；
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或个人签名，于申报截止日前提交完成，逾期不予受理。提供材料不完整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申报单位或者个人，不予资助。
四、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申请表，内容须保证真实、完整、无误。申请表各栏目内容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无”。申报材料于2027年11月30日前发送至邮箱：zscqbhc@sina.com。
五、名单公示
资助名单在省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amr.guizhou.gov.cn）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办法》规定给予资助。联系人：翟思昕，联系方式：0851-85850112。

附表：1.贵州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用标资助申请表
2.信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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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贵州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用标资助申请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开户行
	
	开户账号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核准用标时间
	

	核准公告名称及文号
	例：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核准XX等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公告（第XX号）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2
信 用 承 诺 书

省知识产权局：
申报单位                     郑重承诺：
此次申报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用标资助项目符合申报条件，所报送的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不实之处，全额原渠道退回援助资金，自愿接受失信联合惩戒，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涉外维权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1、 申报要求
（一）申报人为贵州省行政辖区内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包括分支机构），以及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贵州省内的自然人。
（二）被资助的案件或事项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属于贵州的机构或个人，且权属清晰、合法有效。
（三）资助对象无违法犯罪行为。资助项目审核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目中无记录（资助项目审核时记录已修复或移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视为无记录）；“行政处罚信息”记录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至资助项目审核时，已超过2年但未移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可申请资助。
（四）知识产权为多个权利人共有的，只能由第一顺序权利人提出资助申请。
（五）知识产权案件结案且未再次提起诉讼请求。
（六）资助事项时间范围：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7月1日。
（七）资助的海外维权案件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在国外（包含香港、澳门）。
二、资助标准
根据《办法》规定，对权利人合理维权费用给予一次性资助。2027年按申请先后顺序资助3件，每件资助10万元，同一权利人同一权利类型，每年最多资助1件。
三、申报条件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动维权获得支持（不含知识产权注册、确权事项）。
（一）司法诉讼程序已终结，维权请求获得支持。
（二）专利、商标异议、无效等程序已终结，维权请求获得支持。
（三）仲裁程序已终结，维权请求获得支持。
（四）其他维权请求获得支持案件。
四、申报流程及时限
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申请表，内容须保证真实、完整、无误。申请表各栏目内容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无”。申报人将申报材料扫描成PDF电子文档，压缩成单一文件后，于2027年7月1日前发送至邮箱：zscqbhc@sina.com。省知识产权局按收到申报材料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
材料齐全且符合申报条件的，以收件时间为申报时间；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通知申请人补正，申请人应于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补正相关材料，以初次收到材料的时间为申报时间，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经审核不符合申报条件的，通知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申请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五、申报材料
申报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贵州省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资助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
（三）专利、商标、地理标志证书及相关文件；
（四）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
（五）信用承诺书；
（六）法院判决书、专利、商标异议、无效宣告文书、仲裁决定书等。
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或个人签名，于申报截止日前完成提交，逾期不予受理。提供材料不完整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申报单位或者个人，不予资助。
六、名单公示
资助名单在省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amr.guizhou.gov.cn）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办法》规定给予资助。联系人：翟思昕，联系方式：0851-85850112。

附表：1.贵州省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资助申请表
2.信用承诺书

附表1
贵州省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资助申请表

年   月   日
	以下为必填项

	申请人/单位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及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经办人）
及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经办人）身份证号
	　

	案由/资助事项
	
	所涉资助事项终结时间
	

	知识产权名称（权利编号）及权利人
	

	以下为选填项

	证明材料（由申请人在所交项前的方框内打“√”）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材料页数

	□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 身份证明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签名加盖公章）
	

	□ 所涉知识产权权利的证明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签名加盖公章）
	

	□ 生效法律文书和生效证明、委托代理合同、公证书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签名加盖公章，原证书要有行政机关或法院的公章）
	

	□ 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原证书要有行政机关或法院的公章）
	

	□ 其他证明材料
	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申请援助事由（由申请人填写，可附页）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省知识产权局
机构填写
	

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知识产权名称包括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2.知识产权权利编号为专利申请号、商标注册号、地理标志公告号等。
[bookmark: _GoBack]
附表2
信 用 承 诺 书

省知识产权局：
申报人                     郑重承诺：
此次申报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资助符合申报条件，所报送的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不实之处，全额原渠道退回援助资金，自愿接受失信联合惩戒，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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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示范区建设项目

一、申报条件
符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国知办发保字〔2021〕4 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筹建验收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函保字〔2025〕450 号），经验收自查、验收评估、综合评定、社会公示等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
二、资助标准
根据《办法》规定，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给予一次性资助。2027年资助1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10万元。
三、申报材料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资助的单位，应当提交收款账户信息，如需其他账户代收款，需提供代收账户信息，并提交代收款寿命材料。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于申报截止日前提交完成，逾期不予受理。提供材料不完整，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申报单位，不予资助。
四、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申请表，内容须保证真实、完整、无误。
五、名单公示
资助名单在省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amr.guizhou.gov.cn）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照《办法》规定给予资助。联系人：甘露，联系方式：0851-85850111。

附表：贵州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资助申请表
   

附表

收款账户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代收款单位名称
	金额（万元）
	账户信息
	备注
	联系人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行信息
	行号
	
	

	1
	
	
	
	
	
	
	
	
	




